
聖約翰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特訂定辦法聖約翰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二、下列修讀學士學位班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學生或轉系生 

(二)復學生 

(三)新舊課程交替學生 

(四)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五)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程相關之實務工作者，得酌予抵免，但校外學習成就之認可，

應由各系組成審核小組審查之，必要時得經甄試通過後，始可准予抵免學分。 

(六)重考入學新生 

(七)學生入學後，經政府機關或本校核准出國進修者。 

前項用以取得學位或畢業證書之學分，則不得用於申請抵免。 

三、學生抵免學分的限定及提高編年級的規定： 

(一)轉學、轉系生，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年級之前一學期每學期應修學分上限之總數為原則。 

(二)降級之轉學、轉系生得由各系認定酌予提高抵免學分總數，其提高之抵免學分數以不超過

轉入當學年度每學期應修習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原則。 

(三)轉學生不得提高編年級。 

(四)本校退學生則不受（一）、（二）項規定之限制。 

(五)重考入學之新生其抵免學分經核准達以下標準者各系得依程序酌情准其申請提高編級： 

四年制：抵免三十五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抵免七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年級。 

二年制：抵免三十六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 

提高編級者，其畢業平均成績不列入畢業成績前三名計算。 

抵免學分後，四年制學生至少仍需修業二年；二年制學生至少仍需修業一年。 

四、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含通識課程）。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 

(三)輔系學分（含轉系或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四)雙主修學分 

(五)學程學分 

五、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但性質相近者。 

符合以上原則者，經系（中心、室）主任審查，得酌予抵免。 

六、抵免學分之審核，共同學門（含通識）應由全人教育中心指定專人初核；各系修習科目、體育

與軍訓科目，由各系、體育室及軍訓室分別初核，送系彙整經系主任核審後，由教務處複審並

通知學生抵免情形。 

七、不同學分之科目相互抵免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學分數以多抵少者：修讀當學期以原修讀學分核計，但抵免後畢業總學分之核算則以少學

分核計，其多餘之學分不核計。 

(二)學分數以少抵多者：抵免部分學分後以原修讀學分登記，其不足之學分應由各系輔導修讀



相關課程補足。本校若無相關科目可補修該科目不足之學分，則不得抵免。 

(三)原修科目學分不足於抵免全學年科目者，以抵免上學期為原則，下學期仍需補修。 

八、在大學或專科學校先修大學部科目申請抵免者，以該科目成績及格者為限。 

九、學生修課依全學程時序表修讀為原則，必修科目需補修或重修者，因科目表修訂而停開或改為

選修或更改名稱及學分時，各系得以性質相近之科目或新訂名稱之科目代替，但其畢業總學分

數不得減少。 

十、學生抵免學分後，每學期所修讀學分數，仍應達該學期修習學分下限之規定。 

十一、經重考入學本校各該系一年級時，已抵免部份之原就讀學校修習科目學分，如再行轉入他系

就讀，其原就讀學校修習科目學分應經轉入之該系重新認定抵免。 

十二、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 

(一)入學前修習之科目申請抵免者，應於入學當學期註冊一週內，填具「科目學分抵免申請

表」，檢附成績證明向該系一次提出全學程之科目學分抵免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在學期間修習科目之抵免申請應於畢業前一學期，填具「科目學分抵免申請表」檢附成

績證明向該系一次提出全學程之科目學分抵免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學生應重（補）修科目之名稱或學分與當學期擬修讀之科目名稱或學分不一致時，學生應於

選課時填具「科目學分抵免申請表」，向各系提出科目學分抵免申請，經核准且修習及格後

抵免應重（補）修科目學分。 

十四、抵免後之科目除本校轉系生以原有成績登錄並列入平均計算外，其餘各類抵免原有成績均不

計入學生之學期成績，便於各項成績登記文件中註明“抵免”二字。 

十五、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予抵免。 

十六、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七、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